B.國立中正大學創新育成中心進駐暨延長進駐評審辦法
1、 國立中正大學創新育成中心(以下簡稱本中心)為提升培育成效公開評選，凡依中華民國法律設置之公司(以中小企業為主)，特訂定本進駐暨延長進駐評審辦法。

2、 本中心為進行評審作業，得由本中心邀請輔導專家群評審之。

3、 審查時間
1. 於受理進駐或延長進駐申請案起二十天內進行書面技術審查，技術審查起通過後十天內進行評審會議。
2. 全程審查時間不逾四週。（不含資料補正）

4、 審查程序
1. 由本中心先做初步文件查驗。
2. 邀請相關學者專家進行書面技術審查。
3. 技術審查未通過者，申請人於一個月內得提出申覆，並由本中心進行技術複審。
4. 召開審查委員評審會議，必要時得請申請人列席簡報說明。

5、 審查應備文件(延長進駐不須提供營運構想書)
1. 申請書。（由廠商提供）
2. 營運構想書。（由廠商提供）

3. 廠商基本資料表。（由廠商提供）

4. 技術審查書面意見書。（由育成中心提供）
5. 對進駐場所公共安全與環境危害之說明。(由廠商提供)
6、 技術審查人選
1. 由創新育成中心依競爭者迴避原則，邀請產、學界人士若干人擔任之。
2. 申請人亦得推薦技術審查人選一位。
7、 評審項目(延長進駐之評審項目不包含3、5兩項)
1. 申請資格。
2. 主力技術或產品之創新性及經濟效益。
3. 營運計畫可行性及可塑性。
4. 團隊成員經營企圖心、投入時間及成功機會。
5. 未來3年內財務規劃評估。
6. 申請案之需求綜合評估。
8、 審查結果於審畢後七天內以書面回覆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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